附件1：

[bookmark: _GoBack]苏州市产学研创新载体绩效评估方案

本次绩效评估的基准时间为2014年1月-2016年12月共三年。分为建设单位自评和专家评估两部分。主要考评服务能力与条件、业务建设与成效、社会影响、典型案例等。
一、评估目的
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激发产学研创新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力，推动我市产学研创新载体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。绩效评估将根据参评单位的功能和绩效目标，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、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，对已建成的各类产学研创新载体的建设运行情况进行客观、公正的评估。进而总结经验，分析不足，评选出一批建设优秀单位进行表彰及支持。
二、评估原则
1.科学规范。绩效评估将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，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，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。
2.公正公开。绩效评估将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要求，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。
3.突出重点。绩效评估将以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果性为重点，结合平台的特点综合进行评估。
三、评估程序
1.自评。各载体根据附件1的有关要求认真填写《苏州市产学研创新载体自评报告》，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，对载体绩效进行自评估总结，于2017年11月29日前，上报材料至本地区科技局。
2.主管单位评价。由地方科技部门根据载体实际工作情况，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地方初评意见，于2017年12月2日前将初评意见、本地区载体排序表和载体上报的评估材料汇总一并报送。
3.现场答辩。根据地区科技局载体排序表，组织本地区排序在前50%的载体进行现场答辩。现场答辩由苏州市科技局组织专家组听取载体汇报，每个载体汇报总时间不超过20分钟（其中听取汇报时间不超过15分钟，专家问询答辩时间不超过5分钟），汇报采用PPT形式，尽量将考评内容中涉及的有关批文、协议、铭牌、证书、场所、网站、规章、图表等相关佐证材料以图片、扫描件的形式反映在PPT中；
4.综合评估。苏州市科技局组织专家组对评分表、答辩成绩等评估结果进行分析评估以及量化评分，主管单位评价、现场答辩各自占权重二分之一，确定及公布绩效评估结果；其中获得A类的不超过20%。
四、评估总结
产学研创新载体的评审结果分为A、B、C、D四类等级。其中A类得分在80分以上，B类得分70-80分，C类得分60-70分，D类得分60分以下或以各种原因不参加此次考评，对参加评估的单位苏州市科技局择优给予经费支持。
绩效评估工作组针对各参评单位在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改进措施。同时，编撰绩效评估工作报告，总结苏州市产学研创新载体建设现状、取得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，并对下一步建设及管理工作要点提出建议。
五、时间安排
1.11月24日，下发绩效评估通知；
2.11月29日前，各载体开展自评工作并提交报告、PPT等相关资料，由地方科技局汇总后上报；
3.12月2日前，本地区科技局根据各载体自评结果结合载体实际运行情况，形成地方自评排序表上报；
4.12月6日前，完成现场答辩工作，形成综合评估结果；
5.12月底前，根据评估结果下拨后补助经费。



